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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通識教育護照認證實施要點 
 
 
 
 
 
 

 

 

一、 臺北市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拓展本校學生通識視野，彌

補課堂學習限制及提高學生多元學習興趣，特訂定臺北市立大

學通識教育護照認證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通識教育護照認證實施對象為本校大學部全體學生。 

三、 學生自入學起得參加通識教育活動，經認證後，累計五次(通識

教育中心辦理活動至少 3次)，發給新臺幣壹仟元禮券。每人每

學期限領一次。 

四、 本要點所稱通識教育活動，包括下列各項： 

(一) 通識教育講座：本校通識教育中心及校內外各單位所舉辦與

通識有關之教育講座。 

(二) 參訪活動：參訪國內外博物館、美術館、文化局等公私立社

會教育文化機構及團體所舉辦之演講、展覽、學術研討、生

態考察及藝文表演等活動。 

(三) 自願性服務：以提供校外非營利及公益性單位、社教機構，

及校內學術與行政單位至少四小時以上之無酬自願性服務工

作為原則。 

(四) 通識課程班級幹部每學期每班至多認列 2名，每名認證 1

次。 

五、 學生參加通識教育活動之認證程序如下： 

(一) 學生入學後，可至本校通識教育中心領取通識護照，並自行

貼上照片。 

(二) 參加活動後，由主辦單位人員於通識護照內加蓋認證章，或

由學生自行加蓋紀念戳章、附門票、填寫心得單等方式提

出，經由符合該類型活動之通識課程授課教師或通識教育中

心核章完成認證。 

(三) 學生參加各項通識教育活動，應確實填寫參加活動內容、日

期、名稱與時數及活動明細表，通識教育中心辦理之活動應

上網填寫相關問卷，否則不予認證。 

(四) 參加校內通識教育中心辦理之活動，應於活動辦理之當學期

102年 9月 4日通識教育中心第 2次中心會議通過 

103年 12月 24日 103學年度通識教育委員會第 1次會議通過修正第 3點條文 

105年 10月 18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2次中心會議通過修正第 3、4、5、7點條文 

106年 9月 29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8次中心會議通過修正第 3點條文 

106年 11月 24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0次中心會議通過修正第 5點條文 

107年 11月 13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6次中心會議通過修正第 3點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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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認證為原則。 

六、 學生參加各項講座與活動，若已申請其他學習護照或課程認證

或學分者，不得列入本護照認證。 

七、 辦理通識護照之經費依申請順序及認證通過情形，由相關計畫

經費或年度經費內支應。 

八、 本要點經本中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